
華夏恒生科技指數ETF (非上市類別)
基金月報 截至  2025年11月28日 「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合資格基金

   

 基金資料
投資經理
受託人
託管人
基礎貨幣
基金規模
非基礎貨幣股份類別
交易頻率

 基金單位類別

數據來源：彭博 截至 2025年11月28日，除非另有說明。

 投資目標
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提供安排貼近恒生科技指數表現的投資回報（未扣除費用及支出）。

1

華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港幣

港幣 1,770.13 百萬
美元，人民幣

每日

類別 發行日期 每股資產淨值 彭博編碼 ISIN編碼
B 類港元基金單位 2024-08-27 港幣 11.6215 CAMHSHKB HK HK0001043790
A 類人民幣基金單位 2025-05-28 人民幣 10.7430 CAMHSRMA HK HK0001041075
A 類美元基金單位 2025-05-28 美元 1.0921 CAMHSUSA HK HK0001041083

類別 認購費 投資管理費 最低認購額
B 類港元基金單位 最高 3% 每年 0.90% 港幣 1
A 類人民幣基金單位 最高 3% 每年 0.40% 人民幣 1000
A 類美元基金單位 最高 3% 每年 0.40% 美元 100

 累積表現 (%)

 年度表現 (%)

 基金表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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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 自成立起
年化表現

(自成立起)
B 類港元基金單位 -5.30 -1.55 8.23 20.94 16.22 12.72
A 類人民幣基金單位 -5.96 -2.07 7.59 -    7.06 -   
A 類美元基金單位 -5.45 -1.33 9.32 -    10.10 -   

4

2

2024
2025

本年至今
B 類港元基金單位 -    20.94
A 類人民幣基金單位 -    7.06
A 類美元基金單位 -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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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涉及風險，包括損失本金。過往表現並不代表未來業績。投資華夏恒生科技指數ETF (「本基金」)前，投資者應參閱基金章程，包括細閱風險因素。閣下不應僅依賴本資料作出投資決定。請注意:
• 本基金投資目標為提供緊貼恒生科技指數(「指數」) 表現的投資回報 (未計費用及開支)。
• 本基金以被動方式管理，基金經理將沒有酌情權適應市場變化。指數下跌預期會導致本基金價值相應下跌。
• 本基金投資於股本證券須承受一般市場風險。其價值可能因為各種因素波動。
• 由於指數是一隻新的指數，本基金可能會較其他追蹤具有更長運營歷史指數的基金面臨更高風險。
• 本基金面臨科技主題公司及大中華地區的集中性風險故其波幅很可能超過地區覆蓋廣泛的基金。科技行業的公司與其他行業相比，具有價格表現波動性相對較高的特徵。不同科技行業或主題公司的業務下滑
可能會對本基金造成不利影響。
• 本基金涉及證券借貸交易風險，包括借用人可能無法按時或甚至根本不能歸還證券。
• 本基金涉及跟蹤誤差風險。
• 本基金有基金單位以港幣、人民幣和美元進行交易。二級市場投資者可能需要承擔與港幣與人民幣/美元之間的外匯波動相關的額外成本或損失。
• 倘上市基金單位在櫃台之間的跨櫃台轉換暫停，和/或因證券經紀和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的服務水平有任何限制，單位持有人將只可在相關櫃台交易其基金單位。在各櫃台交易的上市基金單位市價或會有很大
偏差。
• 上市和非上市類別遵循不同的定價和交易安排。由於費用和成本不同，每個類別的每單位資產淨值可能會有所不同。上市和非上市類別的交易截止時間有所不同。聯交所適用於二級市場的上市類別交易時間
與一級市場的上市類別或非上市類別的交易截止時間也不同。
• 上市類別基金單位以當日市場價格在二級市場進行交易，而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則通過中介機構根據交易日結束的日終資產淨值出售。非上市類別的投資者可以按資產淨值贖回其單位，而二級市場上市類別
的投資者只能按現行市場價格賣出，並且可能必須以大幅折價退出本基金。非上市類別的投資者與上市類別的投資者相比可能處於優勢或劣勢。
• 上市基金單位交易價格受市場因素影響，如基金單位的供求情況。因此，上市基金單位的交易價格可能會較本基金的資產淨值大幅溢價或折讓。
• 基金單位持有人只會以港幣收取分派。無港幣賬戶的基金單位持有人或須承担外匯兌換所涉及的費用及開支。
• 本基金可能酌情從本基金的資本中或實際從資本中支付股息。從資本中或實際從資本中支付股息，相當於退還或提取投資者部分原有之投資或任何歸屬於該原有投資的資本收益。任何該等分派可導致基金的
每單位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1 關於基金詳情（包括費用）請參考基金章程。
2 過往表現並不代表未來業績。投資者可能損失所投資之本金。基金表現的計算方法是以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計算。 投資組合表現的的數據為港幣櫃檯單位。
3 表現根據淨總收益計算，以港幣計算。
4 自基金首個官方資產淨值日2024年8月27日起計算。
除非另有說明，資料來源均來自華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及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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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配置

行業分佈 (%)

重要聲明
投資涉及風險。基金單位可升亦可跌，過往業績並不表示將來基金回報，未來回報不能被保證。閣下亦可能損失所投資之本金。本資料並不構成對於任何證券或基金的買賣或進行任何交易之邀約或任何投資建
議。本文件只供閣下參考之用，閣下不應依賴本文件作任何投資決定。本文所載之部份資料或數據是從非關聯之第三方取得的，我們合理地相信該等資料或數據是準確，完整及至所示日期為最新的；華夏基金
(香港)有限公司確保準確地再製造該等數據或資料，但並不保證該非關聯之第三方所提供之資料或數據的準確性及完整性。閣下應細閱基金銷售說明書，包括風險因素。如有需要，應諮詢獨立專業意見。本資料
之發行人為華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此資料並未被香港證監會所審閱。

指數聲明
恒生科技指數(“該指數”)由恒生資訊服務有限公司全權擁有，並已授權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發佈及編制。恒生指數有限公司及恒生資訊服務有限公司已同意華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可就華夏恒生科技指數ETF(“該產
品”)使用及參考該指數，但是，恒生指數有限公司及恒生資訊服務有限公司並不就該指數及其計算或任何與之有關的數據的準確性或完整性，而向任何人士作出保證或聲明或擔保，也不會就該指數提供或默示任
何保證、聲明或擔保。恒生指數有限公司及恒生資訊服務有限公司不會因華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就該產品使用及/或參考該指數，或恒生指數有限公司在計算該指數時的任何失準、遺漏、失誤或錯誤導致任何人
士因上述原因而直接或間接蒙受的任何經濟或其他損失承擔任何責任或債務。任何就該產品進行交易的人士不應依賴恒生指數有限公司及恒生資訊服務有限公司，亦不應以任何形式向恒生指數有限公司及/或恒
生資訊服務有限公司進行索償或法律訴訟。爲免疑慮，本免責聲明不構成任何經紀或就該產品進行交易的其他人士與恒生指數有限公司及/或恒生資訊服務有限公司之間的任何合約或準合約關係，也不應視作已
構成這種關係。

服務熱線：(852) 3406 8686 網站：www.chinaamc.com.hk 電郵：hkfund_services@chinaamc.com


